[bookmark: _Toc212708230]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包号
	包名称
	分包预算金额
	分包最高浮动比例

	01
	粮油、调料、干货副食类
	358万元/年
	5%

	02
	蛋奶、糕点、营养制剂类
	416万元/年
	5%

	03
	肉品、水产冻货类
	671万元/年
	5%

	04
	果蔬、主食、日杂类
	442万元/年
	5%


二、商务要求
（一）供货时间和地点：
1.供货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bookmark: _GoBack]2.供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四）售后要求：一经发现供应以下食品，采购人除全部退货外，有权终止合同。
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4.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5.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6.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7.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8.超过保质期限的；
9.使用有色、有毒塑料制品包装食材的。
10.产品质量与标准：必须符合国家统一标准，标准包装。具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和卫生许可证，包装完好，足斤足两，生产日期打印清晰，并且采购人可用保质期不得少于60天。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是“营养部食材采购”，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如适用）
（二）具体要求
[bookmark: _Hlk201419495]01包：粮油、调料、干货副食类
1.项目概况
1.1.供餐人群：住院病人、职工、学生、第三方人员、药物临床试验基地的患者等。
1.2.供餐时间：早、中、晚三餐。
2.采购内容
2.1米类（大米、小米、玉米渣、绿豆、红小豆、紫米、芸豆、青豆、黄豆等）
2.2面类（富强粉、挂面、紫米面、玉米面等）
2.3油料（食用油、盐、料酒、老抽、醋、白糖、香油、味精、花椒、大料、淀粉、黄酱、麻酱、红糖、果酱、姜粉、豆沙、番茄酱、椒盐、碱面等）
2.4干货副食（黄花、粉条、木耳、紫菜、花生米、海米、虾皮、粉丝、腐竹、麦片、葡萄干等）
3.基本要求：供应商每次供货时须提供所有产品相应的合格证明文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4.具体要求
4.1供应商提供的正规包装食品部分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
4.2供应商提供的散装食品部分，应标明产品的产地、生产时间和品级等与食品质量和品级有关的生产、卫生和安全等相关要素，供应品种丰富且价格不能高于周边市场价。
4.3在特殊情况下，对新发地无指导价的供货产品，价格以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均价作为供货基准价格。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和先发餐饮价格网供应价格均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双方应共同寻找参考物标准，双方参考物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商城、天猫、苏宁、1号店等网上自营店，若上述网上商店无法查询则可参照家乐福超市、物美超市、北京华联等同类大型超市相应产品的价格（特价产品除外），如上述均无法查询，则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5.材料采供细则
5.1采供流程：
5.1.1订货流程：
（1）由采购人库房管理员或厨师长根据库存情况及食堂使用情况对所需的原材料品种、数量、规格标准提出采购需求，做出一周或次日的采购计划表，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审核，确定原料的最终采购需求，并作出《采购明细单》。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根据管理员提交的《采购明细单》，分类整理审核无误后，在每日17时前将次日或每周五将下一周的《采购明细单》交给供货商；
（3）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的《采购明细单》后1小时内予以回复确认，并附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截图供采购人审核。在特殊情况下，如市场供应价格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应参考上述第4条具体要求中第4.3项内容；
（4）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接收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5.1.2 供货流程：
（1）供应商收到《采购明细单》后，应对采购的品种做出供货报价，确认无误后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对供应商的报价审核后，确认供应商的供货价格，通知供应商，组织备货并于约定的配送时间和约定的配送方式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需应急采购的食材，应在采购人发出供货需求2小时内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
（3）按照采购人库管员的要求交接货物并等待验收。
5.1.3验收入库流程：
（1）供应商配送到货时，采购人库管员根据《供货清单》中对品种、数量、质量与规格要求，核对供应商的送货是否一致，严格把关采购食品的质量，质量低劣、数量、规格与供货清单不符的货物有权拒绝接收，且供应商应及时按照《供货清单》要求补送相关货物；
（2）对出现的不符合情况应做相关记录，并通知采购组和供应商，协商解决方案，妥善处理问题；
（3）采购人库管员在检验的同时完成清点工作，严格做好入库登记工作，入库登记必须严格按照原料具体规格、数量、重量、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
（4）验收完毕，采购人经手人应核对《采购明细单》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的符合性，确保完全一致。
（5）供应商送货人员应严格按照需求方卫生、防疫要求开展配送服务，保障需方环境卫生需求。
5.2结算方式与流程：
5.2.1 供应商于每月将此供货周期内采购货物总金额核实后，开具合同约定的发票类型送交食堂财务人员。供应商必须对发票的真实性负责；
5.2.2 采购人财务人员对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初步审核，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进行核实，确保准确无误并提供相关结算单据。严格审核所购物资的数量及金额，对相关单据逐项进行核对；
5.2.3采购人财务人员审核无误后，履行签字审批手续方可结算货款。
5.3控制：
5.3.1 价格控制：
（1）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在收到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2）结算时供货价格与供应商供货报价不符的，除及时纠正外，按其供货价格结算。并做好相关记录，作为供应商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发现结算价格高于供货价格三次以上的，扣除当月货款10%作为违约金，五次以上终止合同。
5.3.2 材料消耗控制：
（1）库管负责人每月对消耗材料品质、数量及成本情况做出统计，会同就餐情况统计，一并报食堂财务；
（2）食堂财务对上述统计予以核实和分析；
5.4供货要求：
5.4.1 供应商对供应的商品承担责任，必须确保进货渠道正规，严禁假货。（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4.2 对于供应的材料需要提供各类合格票据与检疫证明，供货单位必须按相关要求及时向采购人提供各类票据和证明；
5.4.3 供应给需方的原材料，视需方要求提供进货渠道凭证。
5.4.4 供应的各种物品，由所需食堂采购人库管员验收、过磅，在《供货清单上》签字后生效，并作为付款凭证之一。
5.4.5 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采购数量供应，杜绝缺斤短两现象。无过期商品，假冒伪劣产品，无以次充好现象。经抽查供应商提供不合格原材料的，第一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20%，第二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50%，第三次终止供货合同。
5.4.6 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原料的规格要求进行供货，供应的原料与需方要求的规格相符，对不符合需方要求的原材料有权拒收；
5.4.7 供货方必须提供税务真实发票，一经发现提供虚假发票，立即终止供货合同，拒付货款。


02包：蛋奶、糕点、营养制剂类  
1.项目概况
1.1.供餐人群：住院病人、职工、学生、第三方人员、药物临床试验基地的患者等
1.2.供餐时间：早、中、晚三餐
2.采购内容
2.1蛋奶糕点：鸡蛋、桃酥、面包、蛋糕及牛奶、酸奶等奶制品
2.2营养制剂：奶粉、藕粉、果珍、豆浆粉、匀浆膳、蛋白粉、纤维组件等
3.基本要求：供应商每次供货时须提供所有产品相应的合格证明文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4.具体要求
4.1供应商提供的正规包装食品部分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
4.2供应商提供的散装食品部分，应标明产品的产地、生产时间和品级等与食品质量和品级有关的生产、卫生和安全等相关要素，供应品种丰富且价格不能高于周边市场价。
4.3在特殊情况下，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供应价格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双方应共同寻找参考物标准，双方参考物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商城、天猫、苏宁、1号店等网上自营店，若上述网上商店无法查询则可参照家乐福超市、物美超市、北京华联等同类大型超市相应产品的价格（特价产品除外），如上述均无法查询，则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5.回龙观医院食堂原材料采供细则
5.1采供流程：
5.1.1订货流程：
（1）由采购人库房管理员或厨师长根据库存情况及食堂使用情况对所需的原材料品种、数量、规格标准提出采购需求，做出一周或次日的采购计划表，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审核，确定原料的最终采购需求，并作出《采购明细单》。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根据管理员提交的《采购明细单》，分类整理审核无误后，在每日17时前将次日或每周五将下一周的《采购明细单》交给供应商；
（3）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的《采购明细单》后1小时内予以回复确认，并附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截图供采购人审核。在特殊情况下，如市场供应价格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应参考上述第4条具体要求中第4.3项内容；
（4）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接收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5.1.2 供货流程：
（1）供应商收到《采购明细单》后，应对采购的品种做出供货报价，确认无误后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对供应商的报价审核后，确认供应商的供货价格，通知供应商，组织备货并于约定的配送时间和约定的配送方式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需应急采购的食材，应在采购人发出供货需求2小时内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
（3）按照采购人库管员的要求交接货物并等待验收。
5.1.3验收入库流程：
（1）供应商配送到货时，采购人库管员根据《供货清单》中对品种、数量、质量与规格要求，核对供应商的送货是否一致，严格把关采购食品的质量，质量低劣、数量、规格与供货清单不符的货物有权拒绝接收，且供应商应及时按照《供货清单》要求补送相关货物；
（2）对出现的不符合情况应做相关记录，并通知采购组和供应商，协商解决方案，妥善处理问题；
（3）采购人库管员在检验的同时完成清点工作，严格做好入库登记工作，入库登记必须严格按照原料具体规格、数量、重量、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
（4）验收完毕，采购人经手人应核对《采购明细单》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的符合性，确保完全一致。
（5）供应商送货人员应严格按照需求方卫生、防疫要求开展配送服务，保障需方环境卫生需求。
5.2结算方式与流程：
5.2.1 供应商于每月将此供货周期内采购货物总金额核实后，开具合同约定的发票类型送交食堂财务人员。供应商必须对发票的真实性负责；
5.2.2 采购人财务人员对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初步审核，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进行核实，确保准确无误并提供相关结算单据。严格审核所购物资的数量及金额，对相关单据逐项进行核对；
5.2.3采购人财务人员审核无误后，履行签字审批手续方可结算货款；
5.3控制：
5.3.1 价格控制：
（1）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在收到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2）结算时供货价格与供应商供货报价不符的，除及时纠正外，按其供货价格结算。并做好相关记录，作为供应商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发现结算价格高于供货价格三次以上的，扣除当月货款10%作为违约金，五次以上终止合同。
5.3.2 材料消耗控制：
（1）库管负责人每月对消耗材料品质、数量及成本情况做出统计，会同就餐情况统计，一并报食堂财务；
（2）食堂财务对上述统计予以核实和分析。
5.4供货要求：
5.4.1 供应商对供应的商品承担责任，必须确保进货渠道正规，严禁假货。（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4.2 对于供应的材料需要提供各类合格票据与检疫证明，供货单位必须按相关要求及时向采购人提供各类票据和证明；
5.4.3 供应给需方的原材料，视需方要求提供进货渠道凭证。
5.4.4 供应的各种物品，由所需食堂采购人库管员验收、过磅，在《供货清单上》签字后生效，并作为付款凭证之一。
5.4.5 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采购数量供应，杜绝缺斤短两现象。无过期商品，假冒伪劣产品，无以次充好现象。经抽查供应商提供不合格原材料的，第一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20%，第二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50%，第三次终止供货合同。
5.4.6 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原料的规格要求进行供货，供应的原料与需方要求的规格相符，对不符合需方要求的原材料有权拒收；
5.4.7 供货方必须提供税务真实发票，一经发现提供虚假发票，立即终止供货合同，拒付货款。


03包：肉品、水产冻货类  
1.项目概况
1.1.供餐人群：住院病人、职工、学生、第三方人员、药物临床试验基地的患者等
1.2.供餐时间：早、中、晚三餐
2.采购内容
2.1肉类：猪肉（前尖、后尖、排骨、五花肉、五花肉块、肉丁、肉片、肉丝、肉馅、排骨块、猪蹄、猪肘、棒骨、腔骨等）、牛羊肉（牛肉、牛腩、羊肉、肉块、肉馅、羊排骨块等）、鸡肉（柴鸡、仔鸡、鸡丁、鸡丝、鸡片、翅根、鸡腿等）、鹅、鸭等。
2.2水产冻货类：虾、虾仁、小河虾、龙虾尾、鳕鱼、黄花鱼、罗非鱼、草鱼、鱿鱼须、带鱼、鱼排、鸡排、鸡柳、冻鸭腿、鸭胸、肉丸、速冻饺子、速冻馄饨等。
3.基本要求：供应商每次供货时须提供所有产品相应的合格证明文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4.具体要求
4.1供应商提供的正规包装食品部分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
4.2供应商提供的散装食品部分，应标明产品的产地、生产时间和品级等与食品质量和品级有关的生产、卫生和安全等相关要素，供应品种丰富且价格不能高于周边市场价。
4.3在特殊情况下，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供应价格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双方应共同寻找参考物标准，双方参考物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商城、天猫、苏宁、1号店等网上自营店，若上述网上商店无法查询则可参照家乐福超市、物美超市、北京华联等同类大型超市相应产品的价格（特价产品除外），如上述均无法查询，则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5.回龙观医院食堂原材料采供细则
5.1采供流程：
5.1.1订货流程：
（1）由采购人库房管理员或厨师长根据库存情况及食堂使用情况对所需的原材料品种、数量、规格标准提出采购需求，做出次日或一周的采购计划表，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审核，确定原料的最终采购需求，并作出《采购明细单》。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根据管理员提交的《采购明细单》，分类整理审核无误后，在每日17时前将次日或每周五将下一周的《采购明细单》交给供应商；
（3）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的《采购明细单》后1小时内予以回复确认，并附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截图供采购人审核。在特殊情况下，如市场供应价格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应参考上述第4条具体要求中第4.3项内容；
（4）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接收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应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5.1.2 供货流程：
（1）供应商收到《采购明细单》后，应对采购的品种做出供货报价，确认无误后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对供应商的报价审核后，确认供应商的供货价格，通知供应商，组织备货并于约定的配送时间和约定的配送方式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需应急采购的食材，应在采购人发出供货需求2小时内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
（3）按照采购人库管员的要求交接货物并等待验收。
5.1.3验收入库流程：
（1）供应商配送到货时，采购人库管员根据《供货清单》中对品种、数量、质量与规格要求，核对供应商的送货是否一致，严格把关采购食品的质量，质量低劣、数量、规格与供货清单不符的货物有权拒绝接收，且供应商应及时按照《供货清单》要求补送相关货物；
（2）对出现的不符合情况应做相关记录，并通知采购组和供应商，协商解决方案，妥善处理问题；
（3）采购人库管员在检验的同时完成清点工作，严格做好入库登记工作，入库登记必须严格按照原料具体规格、数量、重量、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
（4）验收完毕，采购人经手人应核对《采购明细单》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的符合性，确保完全一致。
（5）供应商送货人员应严格按照需求方卫生、防疫要求开展配送服务，保障需方环境卫生需求。
5.2结算方式与流程：
5.2.1 供应商于每月将此供货周期内采购货物总金额核实后，开具合同约定的发票类型送交食堂财务人员。供应商必须对发票的真实性负责；
5.2.2 采购人财务人员对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初步审核，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进行核实，确保准确无误并提供相关结算单据。严格审核所购物资的数量及金额，对相关单据逐项进行核对；
5.2.3采购人财务人员审核无误后，履行签字审批手续方可结算货款；
5.3控制：
5.3.1 价格控制：
（1）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在收到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2）结算时供货价格与供应商供货报价不符的，除及时纠正外，按其供货价格结算。并做好相关记录，作为供应商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发现结算价格高于供货价格三次以上的，扣除当月货款10%作为违约金，五次以上终止合同。
5.3.2 材料消耗控制：
（1）库管负责人每月对消耗材料品质、数量及成本情况做出统计，会同就餐情况统计，一并报食堂财务；
（2）食堂财务对上述统计予以核实和分析。
5.4供货要求：
5.4.1 供应商对供应的商品承担责任，必须确保进货渠道正规，严禁假货。（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4.2 对于供应的材料需要提供各类合格票据与检疫证明，供货单位必须按相关要求及时向采购人提供各类票据和证明；
5.4.3 供应给需方的原材料，视需方要求提供进货渠道凭证。
5.4.4 供应的各种物品，由所需食堂采购人库管员验收、过磅，在《供货清单上》签字后生效，并作为付款凭证之一。
5.4.5 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采购数量供应，杜绝缺斤短两现象。无过期商品，假冒伪劣产品，无以次充好现象。经抽查供应商提供不合格原材料的，第一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20%，第二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50%，第三次终止供货合同。
5.4.6 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原料的规格要求进行供货，供应的原料与需方要求的规格相符，对不符合需方要求的原材料有权拒收。
5.4.7 供货方必须提供税务真实发票，一经发现提供虚假发票，立即终止供货合同，拒付货款。



04包：果蔬、主食、日杂类
1.项目概况
1.1.供餐人群：住院病人、职工、学生、第三方人员、药物临床试验基地的患者等
1.2.供餐时间：早、中、晚三餐
2.采购内容
2.1果蔬类：蔬菜、豆制品、水果等
2.2主食类：切面、压面、面片、饺子皮、馄饨皮、馒头等
2.3日杂类：一次性帽子口罩、工作服、工作鞋、帽子、围裙、套袖、毛巾、雨伞、雨衣、打气筒、医用相关用品、橡胶手套、推车、置物架、菜刀、菜墩、砧板、擦丝器、电饼铛、蒸锅、电饭锅、炒菜锅、铁锹及其配件、笊篱、屉布、盖布、打蛋器、整理箱、分餐用餐具（如桶、勺子、舀子、铲子、盆、托盘、餐盘、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筷子等）、削皮刀、油刷子、下水篦子绿条、刮水器、下水管及其配件、地拍子、手撕袋、保鲜膜（袋）、真空袋、钢丝球、百洁布、铁丝、菜筐、门帘、涂改带、洗涤灵、灭蟑螂药、挡鼠板、粘鼠板、灭蝇灯、蚊香、各种标识、营养测量工具等。
3.基本要求：供应商每次供货时须提供所有产品相应的合格证明文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4.具体要求
4.1供应商提供的正规包装食品部分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
4.2供应商提供的散装食品部分，应标明产品的产地、生产时间和品级等与食品质量和品级有关的生产、卫生和安全等相关要素，供应品种丰富且价格不能高于周边市场价。
4.3在特殊情况下，对新发地无指导价的供货产品价格以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均价作为供货基准价格。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和先发餐饮价格网供应价格均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双方应共同寻找参考物标准，双方参考物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商城、天猫、苏宁、1号店等网上自营店，若上述网上商店无法查询则可参照家乐福超市、物美超市、北京华联等同类大型超市相应产品的价格（特价产品除外），如上述均无法查询，则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5.回龙观医院食堂原材料采供细则
5.1采供流程：
5.1.1订货流程：
（1）由采购人库房管理员根据库存情况及食堂使用情况对所需的原材料品种、数量、规格标准提出采购需求，做出次日或一周的采购计划表，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审核，确定原料的最终采购需求，并作出《采购明细单》。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根据管理员提交的《采购明细单》，分类整理审核无误后，在每日17时前将次日或每周五将下一周的《采购明细单》交给供应商；
（3）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的《采购明细单》后1小时内予以回复确认，并附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截图供采购人审核。在特殊情况下，如市场供应价格不明确或无法查询，应参考上述第4条具体要求中第4.3项内容；
（4）采购人库房负责人接收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5.1.2 供货流程：
（1）供应商收到《采购明细单》后，应对采购的品种做出供货报价，确认无误后提交给采购人库房负责人；
（2）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对供应商的报价审核后，确认供应商的供货价格，通知供应商，组织备货并于约定的配送时间和约定的配送方式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需应急采购的食材，应在采购人发出供货需求2小时内送达采购人需求的食堂；
（3）按照采购人库管员的要求交接货物并等待验收。
5.1.3验收入库流程：
（1）供应商配送到货时，采购人库管员根据《供货清单》中对品种、数量、质量与规格要求，核对供应商的送货是否一致，严格把关采购食品的质量，质量低劣、数量、规格与供货清单不符的货物有权拒绝接收，且供应商应及时按照《供货清单》要求补送相关货物；
（2）对出现的不符合情况应做相关记录，并通知采购组和供应商，协商解决方案，妥善处理问题；
（3）采购人库管员在检验的同时完成清点工作，严格做好入库登记工作，入库登记必须严格按照原料具体规格、数量、重量、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
（4）验收完毕，采购人经手人应核对《采购明细单》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的符合性，确保完全一致。
（5）供应商送货人员应严格按照需求方卫生、防疫要求开展配送服务，保障需方环境卫生需求。
5.2结算方式与流程：
5.2.1 供应商于每月将此供货周期内采购货物总金额核实后，开具合同约定的发票类型送交食堂财务人员。供应商必须对发票的真实性负责；
5.2.2 采购人财务人员对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初步审核，与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清单》进行核实，确保准确无误并提供相关结算单据。严格审核所购物资的数量及金额，对相关单据逐项进行核对；
5.2.3采购人财务人员审核无误后，履行签字审批手续方可结算货款；
5.3控制：
5.3.1 价格控制：
（1）采购人库房负责人在收到供应商供货报价后，参考上月20日至26日之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发地或先发餐饮价格网发布的相应产品的平均价，结合供应商响应报价（浮动比例），对供方的报价进行审核，如无异议则确认为供货价格，由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供货；如有疑义须向供应商提出质询，双方确定合理供货价格方可供货；
（2）结算时供货价格与供应商供货报价不符的，除及时纠正外，按其供货价格结算。并做好相关记录，作为供应商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发现结算价格高于供货价格三次以上的，扣除当月货款10%作为违约金，五次以上终止合同。
5.3.2 材料消耗控制：
（1）库管负责人每月对消耗材料品质、数量及成本情况做出统计，会同就餐情况统计，一并报食堂财务；
（2）食堂财务对上述统计予以核实和分析。
5.4供货要求：
5.4.1 供应商对供应的商品承担责任，必须确保进货渠道正规，严禁假货。（提供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4.2 对于供应的材料需要提供各类合格票据与检疫证明，供货单位必须按相关要求及时向采购人提供各类票据和证明；
5.4.3 供应给需方的原材料，视需方要求提供进货渠道凭证。
5.4.4 供应的各种物品，由所需食堂采购人库管员验收、过磅，在《供货清单上》签字后生效，并作为付款凭证之一。
5.4.5 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采购数量供应，杜绝缺斤短两现象。无过期商品，假冒伪劣产品，无以次充好现象。经抽查供应商提供不合格原材料的，第一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20%，第二次违约金为本次货款的50%，第三次终止供货合同。
5.4.6 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原料的规格要求进行供货，供应的原料与需方要求的规格相符，对不符合需方要求的原材料有权拒收；
5.4.7 供货方必须提供税务真实发票，一经发现提供虚假发票，立即终止供货合同，拒付货款。

（三）采购标的的其他要求
1.供应商需拥有自主产权或长期租赁的库房，库房的有效存储面积应不低于200平方米，以保证运营稳定性和食材储备的持续性；
2.供应商必须具备使用专业运输车辆进行配送的能力，配备不少于2辆运输车，确保在整个运输过程中车厢内温度维持在食材适宜的储存温度范围。
3. 投标人需拟派≥4人（含项目负责人），拟派人员≥2人具有有效的驾驶证，拟派人员均需具有有效的健康证。
